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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88910.htm 86、效力未定的民事

行为的种类：（一）无权处分行为。（二）无权代理行为。

（三）债务转移行为。（四）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超越其

行为能力范围的民事行为。 87、返还财产：民事行为被确认

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

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88、赔偿损失：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

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

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

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89、追缴财产：

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

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

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90、代理的概念：代理是代理人在代理

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有法律意义的活动，直接对被

代理人发生效力的法律制度。 91、代理的法律特征：代理是

重要民事行为，代理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应具备以下条件，这

也是代理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的区别。（一）代理行为须以

代理权为基础。（二）代理行为必须以被人名义进行。（三

）代理行为须由代理人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或接受意思表

示。（四）代理行为后果直接由被人承担。 92、代理的适用

范围：1、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范围：1）代理人的资格恐怖

活动没有直接规定代理人的资格，理论上应由权利能力和行

为能力两方面能力限定。2）被代理人范围：公民法人以及其

他民事主体不论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其行为均可由他人



代理。2、代理行为的范围：1）代理民事法律行为2）代理诉

讼行为或某些行政行为3、代理行为的限制：1）法律规定应

当由本人实施的行为不能代理2）被代理人无权进行的行为他

人不能代理3）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某些民事主体代理的行

为，其他主体不得代理 93、代理制度的社会作用：1、代理制

度有利于公民实现民事权利能力 2、代理是法人开展业务活

动的必要手段。 94、代理的种类：（一）委托代理、指定代

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而发生的

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代理源于被代理人授予代理权的意思表

示，委托代理又称为授权代理或意定代理。委托代理是最普

遍适用的代理方式。法定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二）、单独代

理与共同代理（三）、部分代理与全权代理（四）、本代理

与委托代理 95、代理行为的限制：一、禁止双方代理行为：

包括两种情况：自己代理、双方代理 二、禁止违法代理：包

括两种情况：1、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

理活动。2、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三

、禁止恶意串通行为：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

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四、禁止擅自转

托他人代理 96、狭义的无权代理：无权代理，指没有代理权

而以他人名义进行的代理活动。 无权代理包括：1、未经授

权擅自进行代理行为。2、超越代理权的代理行为。3、代理 

进行的代理行为。 无权代理行为发生下列法律后果：1、被

代理人有追认权，经追认的无权代理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效

力。对无权代理行为事后授予代理权有两种方式：（1）明示

的追认。（2）默示的追认。2、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消权。



所谓催告权，是指合同的相对人催促被代理人在一定期限内

明确答复是否承认无权代理合同的权利。 99、委托代理关系

的终止原因：1、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物完成。2、被代

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3、代理人死亡。4、代

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5、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法人

终止。 100、法定代理关系和指定代理关系的终止。1、被代

理人取得或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2、被代理人或者代理人死

亡。3、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4、指定代理的人民法院

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5、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代理人和代

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102、期限的民法意义：1、期限

决定着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期限决

定某些事实的推定。3、期限决定权利的取得或丧失。4、期

限决定着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5、期限决定民事法律行

为的效力。 103、期限的种类：1、法定期限 2、指定期限 3、

约定期限 104、期限的计算方法：1、按小时计算期间的计算

法。2、按日、月、年计算期间的计算法。 105、时效，是指

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制

度。 106、时效的法律特征：1、时效是民事法律事实 2、时

效是事件 3时效具有强制性 时效的种类：1、取得时效 2、消

灭时效 108：诉讼时效的特征：1、诉讼时效完成后实体权利

不因此消灭 2、诉讼时效完成后仅丧失胜诉权 3、诉讼时效具

有强制性 4、诉讼时效具有普遍性。 109；诉讼时效制度的意

义：1、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2、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

权利。3、有利于当事人举证，法院及时、正确地审结民事纠

纷。 110、诉讼时效的种类：1、普通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 2、特殊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殊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6

条规定了1年的特殊诉讼时效期间，这些民事权利有：（1）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民事权利；（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

商品未声明的，买受人或受害人向出卖人、商品制造人要求

赔偿的民事权利；（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出租人向承租

人要求支付租金及赔偿损失的民事权利；（4）寄存财物被丢

失或者损毁的，寄存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民事权利。 111、诉讼

时效期间的计算：（一）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从权利被侵

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二）诉讼时

效的中止。诉讼时效的中止，又称诉令时效的暂停，是指在

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法定事由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

求权，暂时停止计算诉令时效期间，待这种法定事由消除后

，继续进行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止的要件有

三个：（1）中止必须发生在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2）

中止必须有法定情形。包括：a、不可抗力。B、其他障碍。

（3）诉讼时效的中止适用于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的

期间计算，因最长诉讼时效以侵权发生的客观事实为标准，

不以权利人是否能行使权利为依据，故不适用中止制度。（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也称“终断”、重

算“，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法定事由，致使

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从时效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起算。诉讼时效中断的要件如下：（1）中断必须发

生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2）中断必须存在以下法定事由之

一：a、提起诉讼，即起诉。B、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即权

利人向义务人请求履行义务。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



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

断。C、义务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又称承认。（四）诉讼

时效的延长：必须具备的要件：1、必须是无终止、中断法定

事由发生而超过了时效期限。2、权利人未行使请求权，有正

当理由。 112.除斥期间：又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对某种权

利所规定的存续期间，除斥期间届满后，权利即行消灭。《

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消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113、除斥期间与诉

讼时效的区别：1、构成要件不同。2、时间不同。3、目的不

同。4、可变性不同。5、适用对象不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